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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依据

	1
	劳动规章制度检查
	《劳动合同法》

	2
	劳动合同及招用工管理检查
	《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工会法》《河南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河南省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条例》

	3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检查
	《劳动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劳动部贯彻<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实施办法》《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劳部发〔1994〕503号)

	4
	高温劳动保护检查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5
	特殊劳动保护检查
	《未成年人保护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河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

	6
	工资支付和最低工资标准检查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河南省最低工资规定》

	7
	禁止使用童工检查
	《劳动法》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

	8
	社会保险监督检查
	《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74号)《中编办综合局关于对“统模式”实施前后欠缴社会保险费核查追缴有关问题意见的函》(编综函字〔2025〕241号)《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工伤保险条例》《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暂行办法》《河南省失业保险条例》《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

	9
	外国人来华工作检查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国家外国专家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外交部 公安部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外专发〔2017〕40号)《国家外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南(暂行)的通知》(外专发〔2017〕36号)

	10
	劳务派遣检查
	《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煤矿安全生产条例》《船员条例》

	11
	就业与人力资源服务检查
	《就业促进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定》《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电子商务法》《船员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职业教育法》《人才市场管理规定》《海上交通安全法》《海事劳工条件检查办法》《河南省就业促进条例》《河南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



